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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八七年四月六 ij J!!府发 (1987J62号

现将《码1 ) 1} 有‘国营企业固定职工病 .frt待遇改革试行办法》和《四川省.国营企业固定职工

死亡待边改革讯行办法》印友给你们，请各地从-， ;lL八七年四月起先在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

中试点，待取得经验后，再追步推开。

国营企止固定职工病假、死亡待边的改革，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配套改革，关系到广

大职工的切身利且，政策性强，牵涉面广，各地要加强领导，有关吾f>门妥密切配合，企业妥认

真组织实施，切实把这两项保险制度的改革同时搞好，以保障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，促进生

产发展。各地在试点中的重要情况和问题，请及时适合有劳动人事厅、财政厅和有总工会，

以便总结经验，进-步修改完善。

为了保障职工病休期间的基本生活，适当解决目前国营企业职工病假待遇上存在的弊
端，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-条 职工〈包括学徒工、熟练工、实习生、练习生，下同〉因工负伤(含职业病，
下同〉在停工治疗期间，工资照发。

二条 职工忠病(含非因工负仿，下!司) ，停工治疗在六个月以内的短期病假工资为 z
-、连线工龄不满三年的，按本人标准工资的60%发给 5

二、连续工龄满三年不梢十年的，?去本人标准工资的70%发给;
二 、连线工龄满 -f 牛不满-L二 十年的，:安本人标准工资的80%发给 p

四、连续工龄tif二·.14年不满三十年的，按本人标准工资的90% 发给 E
E 、连纺工龄满 三 j- fjt 以上的步 f且'本人际准;工资MJ9C斤，1: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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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条 职工总病停工治疗在六个月以上的长期病假工资为 z

一、连续工龄不满十年的，按本人标准工资的60%发给 s

二、连缤工龄;前十年不满二十年的，按本人标准工资的65% 发给 s

三、连线工龄满二十年以上的，按本人标准工资的70% 发给。

四条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参加革命工作而又符合离、退休后享受原工资照发

待遇的职工和原系全国劳动模范、省级劳动模范、以及部队军以上单位授予的战斗英雄!或巳!

立一等功，并一直保持荣誉的职工，在病假期间，工资照发。

五条 职工在忠病期间，领取的长、短期病假工资，每:月低于学徒工第一年生活补贴

标准的，应按学徒工第一年生活补贴标准发给。

六条 病假时间，当年内儿次病休应累计计算，跨年度连续请病假休息的，其病假时

间也应与上年最后一次病假时间累计计算。病休累计在六个月以内的〈不含节、假日，下

同) ，为短期病假;病休累计在六个月以上的，为长期病假。长期病休职工，复工时，应

经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同意。复工后，应有一个月的试工期，试工期间工资照发，在试

工期间旧病复发而又停工治疗的，则应与复工前的病假时间累计计算。

七条 职工长期患病，连续停止工作两年以上，不能恢复工作的，由县以上医院证

明，经医务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，一般应按规定作退休、退职处理。

J\条 凡弄虚作假.开假证明病休的，一经查出，应作旷工处理。

九条 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，经济条件允许的，经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可参照本办法

试行。

十条本办法由省劳动人事厅负责解释。

‘ 

为了进一步做好职工死亡后的善后工作，适当解决其供养直系亲属的生活困难，解除职

工后顾之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条 职工死亡后，当月工资照发，丧葬费为二百元。

二条 职工死亡后，生前有供养直系亲属或直系亲属(父母、配偶、子女〉的，发给

一次性抚恤金或救济金，其标准为 z

一、职工因工死亡一次发给挠恤金为死者本人标准工资的十个月，经有人民政府批准授

予烈士称号的，一次发给抚恤金的标准，按民政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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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，一次发给救济金为死者本人标准工资的五个月。

三条 对死亡职工生前的供养直系亲属每月的生活费，可按下列情况分别

一、因工死亡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，按照《劳动保险条例》规定发给抚恤费外，对于生

活上确有困难的，可适当给予补助。划分生活困难的标准是z 居住在五类工资区的县〈含

县〉以上城区的，每人每月低于三十至三十五元F 居住场镇的，每人每月低于二十五至三

十元 F 居住农村的，每人每月低于二十至二十五元。孤身一人的，在上述标准基础上增加五

元，五类工资区以上的地方，每高一类增加一元。供养直系亲属按劳保条例领取的抚恤费达

不到上述标准的，原则上由企业补足其差额。但发给的抚恤费(含各种补贴〉加上生活困

补助金两项之和，不能超过上述标准。过去己按有关规定办理了的，凡高于上述标准的原则

上应改过来。

二、职工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，在当前情况下，可根据死者供养直系亲属的生活困难情

况，酌情给予定期或不定期的生活补助，生活困难大的多补助，困难小的少补助，不困难的不

补助。补助标准在不超过当地社会救济费标准的原则下，由各地研究确定。但死亡职工的供

养直系亲属是孤寡老人和孤儿的，在各地确寇的扑助标准的基础上，每月可增发三至五元。

发给的生活困难补助金总额，不得超过死者生前的标准工资。

在计算因病或非因工死亡职工的供养直系亲属生活补助金时，对死者配偶有固定收入(包

括个人开业〉的，其收入总额〈不含奖金〉扣除配偶本人必要的生活费六十元和配偶本人负

担的供养直系亲属的生活费〈一般按当地社会救济费标准计算)后，所余部分作为死者供养

直系亲属的生活费。

过去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职工，已按有关规定处理了的，均不予改变。

三、扼恤费和生活困难补助金发至失去规定的供养条件为止。

四条 供养直系亲属范围的划分，按照《劳动保险条例》和现行有关规定执行。供养

直系亲属的人数、对象，一般应以职工填列的劳动保险卡片为准，但对双方供养的独生子女

生活有困难的，可作为死者一方的供养直系亲属享受待遇。

五条死亡职工生前供养直系亲属的人数和条件发生变化时，企业即应从改变供养人

数和条件之下月起，改变其生活补助金的数额。

六条 退体、退职职工死亡后的丧葬费、抚恤金、救济金和生活困难补助金与在职职

工相同。

七条 职工死亡后，由本单位组织通知前来料理丧事的供养直系亲属或直系亲属的路

费，可由企业报销一次往返车船费。

八条 丧葬费、抚恤金、救济金、生活困难补助金，在本单位"营业外，:项下列支。

九条 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，经济条件允许的，经主管部门批准后，可参照本办法

试行。

十条本办法由省劳动人事厅负责解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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